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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則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第三條至第十一條為國內校際選課辦法；第十二條為國外校際選

課辦法。 

第三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課程，或他校學生選修本校課程，須經開課單位之同

意。 

第四條 本校校際選課以相關課程，且該課程亦以當學期雙方之一方未開課者為

原則。 

第五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課程者，每學期以不超過二科為原則。 

第六條 他校學生選修本校課程者，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所選課程設有實習

者，亦應繳交實習費。 

第七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課程者，其繳費、上課、成績核給等，均依他校之規

定辦理。 

第八條 本校學生申請選修他校開設之課程時，應於該校每學期註冊選課期間內

依規定辦理。 

第九條 他校學生選修本校課程時，應於本校每學期註冊選課期內辦理，逾期不

予受理。 

第十條 校際選課學生應填具校際選課單辦理選課及繳費手續： 

一、本校學生校際選課單一式 3聯：學生填妥後，經本校開課單位及教務單

位簽章核可後，由學生持往他校辦理登記手續。經他校相關開課單位及

教務單位簽章認可後，其中一聯由他校教務單位登記存查，另一聯由學

生攜回本校繳送教務單位登記存查。 

二、他校學生校際選課單由原校發給，經原校開課單位及教務單位核章後，

由學生持向本校接受選課之開課單位先行登記蓋章並至出納組繳交學

分費後，送教務單位核定蓋章，辦理選課手續。 

第十一條 他校學生依規定辦理選課後，除開課人數不足停開外，不得辦理退選、

退費。每學期結束後，教務單位應將該選讀學生之成績送其原肄業學

校。 

第十二條 本校學生赴國外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修讀學分時，須於出國前事先取得

院系所主管的認可，修習課程經院系所同意者，計納入畢業學分,但其

採計學分以不超過畢業最低總學分數四分之一為限，其學分及修業年

限均得予採認。出國進修者，累計以一年為限，學雜費另訂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規章及學則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 


